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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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8
D3GD202606

080082

韶关市浈江区十里亭镇碧亭
路64号浈江区朱记废品店，
废旧垃圾堆积产生异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实地核查，未发现该废品店存在废旧垃圾堆积的现象，但现场堆放了约380吨废铁。废铁经裁剪→分拣→打包后外
售，该过程中未使用含有异味的气体，但存在废铁自身产生的轻微铁锈味。 部分属实

清理堆积废铁，规范经
营行为，避免异味扰民

。

    浈江区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积
极推进问题整改，督促该废铁场5日内完成废铁清理清运工作；指导

督促该废品店物料清运及场地规整，组织大型清运货车集中清理场内
堆积废铁。截至2026年6月12日，已清运废铁310吨，剩余部分正在
有序推进清理，该废品店承诺在5日内按时完成整改。下一步，浈江
区将严格落实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持续开展常态化复查；规范行业

监管，构建长效机制，坚持堵疏结合，规范废铁回收管理，从严管控
违规经营行为。

阶段性办结 无

55
D3GD202606

080026

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二
路天天广场小区楼下车库的

棋牌室有噪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核实，该车库所有人已将车库转租给他人作为棋牌室，用于承租人与朋友进行打麻将等休闲娱乐，不对外经营。现
场检查时，其中一间棋牌室无人，另一间有4人正在打麻将，有打麻将的声音。

属实

根据群众反馈的问题，

督促车库承租人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进一步加
强日常管理，日常休闲
娱乐时控制人员音量，

禁止大声喧哗，保持大
门及窗户的关闭状态，
避免噪声扰民。

    翁源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并
督促车库承租人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日常管理，日常休闲

娱乐时控制人员音量，禁止大声喧哗，保持大门及窗户的关闭状态，
避免噪声扰民。下一步，翁源县将加强对打麻将等休闲娱乐行业的规
范管理与监督指导，通过规范营业时间、推广降噪措施、引导邻里自
律等措施，形成源头预防与过程管控相结合的常态化管理模式；加大

执法监督力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噪音扰民的经营性麻将场所及
屡教不改的个人依法予以警告；举一反三开展摸排，对居民小区、沿
街商铺、出租屋等噪音敏感区域进行摸排，对发现的其他类似扰民问

题及时整改。

已办结 无

70
X3GD202606

080157

韶关市曲江区乌石镇大坑口
坝子村村口主干道旁的养猪

场，选址不符合卫生防护距
离，无粪污储存池，未配套
处理设施，粪污外排，有异

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核查，该养殖场兴建于1995年，现存栏24头，距离最近的居民区直线距离约200米。在养殖场建设时，对生猪养殖场选
址并无明确的卫生防护距离要求。该养殖场养殖规模小，属于散养户，不在《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022年9月7日农

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8号公布，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管理范围内。
2.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24头，属于散养户，配套建有60立方米堆粪棚和50立方米集污池。粪污经堆粪棚、集污池处理后用
于周边自有农地施肥，未排放至外环境。现场核查时，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有粪污直排或外排痕迹。
3.经现场核查，该养殖场猪舍内存在轻微养殖异味。2026年6月9日，经对该养殖场厂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表明，该

养殖场厂界臭气浓度均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3 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部分属实

加强指导养殖户粪污资

源化利用工作，推广粪
污资源化利用模式，从
源头上减少养殖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

1.曲江区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经核

查，该养殖场配套建有60立方米堆粪场、50立方米集污池，未发现
粪污外排的情况，猪舍内存在轻微异味，但厂界臭气浓度尚在《畜禽
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3 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范围内。为进
一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已要求该养殖场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加

强粪污清扫处置，每日及时清理圈舍粪污，做到日产日清，防止粪污
堆积产生异味；定期对养殖场区及周边环境进行冲洗、消毒，保持场
区干净整洁，减少蚊蝇滋生和气味扩散；规范粪污处理设施运行，确
保堆粪棚、集污池等设施正常使用，严禁粪污露天堆放或外排。

2.下一步，曲江区将督促养殖主体及时清理粪污、减少异味产生，切
实降低养殖活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指导
与服务，大力推广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推动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

、无害化、资源化。

已办结 无

101
X3GD202606

080145

韶关市翁源县新江镇塘心村
翁源兴顺矿业，露天堆场无
防渗措施渗漏至滃江河；非

法占用林地；生产（硫铁矿
、钨矿）废水流入滃江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现场核查，该公司厂区内露天堆存有原料废石（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堆放在厂内无“三防”措施的空地上，未设置

围挡、覆盖等措施。经排查，现场未发现露天堆场存在废水溢流、渗漏等情况。
2.该公司所占用的林地，已由林业部门分别于2021年、2022年、2025年依法审批了临时使用林地手续。其中2021年、2022
年办理的临时用地手续均已按规定办理了延期，目前所有临时用地均在使用期限内，手续齐全，不存在非法占用林地的情

况。
3.该公司已按环评要求建设了沉淀池，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外排。经现场核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未发
现厂内有硫铁矿、钨矿的原料或产品，也未发现有生产废水外排情况。同时，为了解该公司周边水体的水质情况，经对该
公司周边水体下游进行采样监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II类水质要求。

部分属实

根据群众反馈的问题，
要求该公司整改固体废

物未按规范要求贮存的
环境违法行为，完善场
地围挡、覆盖等“三防

”措施，将厂内空地上
堆放的废石贮存在有“
三防”措施的场地内，
保障群众的生态环境安

全。

1.针对该公司物料未按规范要求贮存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已依法立
案，要求该公司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立即按规范要求完善场地围挡、

覆盖等“三防”措施。截至6月12日，生态环境部门到现场复查发
现，该公司正在完善场地围挡、覆盖等“三防”措施。
2.下一步，翁源县将持续加强对生产建筑用石等行业的规范管理与监

督指导；督促建筑用石加工场严格落实环评批复要求，规范配套建设
并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举一反三开展摸排，加大对辖区范围内建筑用石加工场所的隐患
排查，重点核查环保手续及固废处置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阶段性办结 无

103
X3GD202606

080119
韶关市新丰县体育馆周边有

噪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6月9日～10日，经调查组现场逐一排查、实地核验、走访周围居民，发现噪音主要来源为体育馆周边7处流动式KTV，
该流动式KTV配备显示器、麦克风、音响等设备，设备发生的音量偏大，对周边区域造成较为突出的噪声扰民问题。另外，
现场还发现有2处群众自发组织的广场舞活动，每晚21时准时结束离场，活动期间音量控制在合理范围，未造成明显的噪声
扰民问题。

属实

紧盯流动式KTV这类易反

弹的噪声污染源，做到
早发现、早劝导、早处
置，降低声音减少噪声

扰民。

1.6月9日，巡查发现的体育馆周边7处流动式KTV，其中4处此前已被

有关单位现场劝导、书面提醒过，现在仍持续噪声扰民。因此，公安
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此前作出劝导提醒
的4处摊主进行了行政处罚，对其他3处摊主进行了普法宣传引导和提
醒。6月10日，调查组再次现场复核发现，经对流动式KTV实施行政

处罚后，体育馆广场噪音得到大幅度降低。
2.下一步，新丰县将加强对体育馆周边噪声管控工作，持续组织有关
部门常态化巡查管控，紧盯流动式KTV这类易反弹的噪声污染源，做
到早发现、早劝导、早处置；向流动摊贩普及噪声污染防治和治安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讲明噪声扰民的处罚标准与法律后果，引导摊主自
觉落实降噪措施，实现从“被动整改”向“主动守法”转变；严格公
正执法，加大违法惩戒力度，对屡教不改的摊主，严格依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从严处罚。

已办结 无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